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6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6)良字第 152號 

主旨:會員旅行社於舉辦溯溪活動時，應遵守教育部體育署訂定之「辦理溯溪

活動應注意事項」相關規定，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5 月 18 日觀業字第 1063002708 號函轉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106 年 4 月 19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60170917 號函辦理。 

2. 查行政院消保處 106 年 4 月 13 日「研商溯溪活動相關事宜會議」結論，

請旅行社如有辦理溯溪活動時，務必遵守教育部體育署訂定之「辦理

溯溪活動應注意事項」(檢附影本)。參加前應主動告知溯溪活動風險、

備置足夠且符合安全標準之配備、活動開始前進行安全教育或訓練、

依參與者人數配置足額之教練或指導人員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或團

體傷害險等事項。 

3. 附件下載區下載網址:http://infoadmin.tbroc.gov.tw/網頁左方公

文下載區 

識別碼:W0YPOXTB 發文日期 1060518 發文字號 1063002708 

 

 

 

理 事 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